
《城市規劃條例》(第131章)
根據第16(2D)條及／或17(2B)條發出的通知

(就所接受的進一步資料而言，則需連同第16(2K)(c)(i) 條及／或17(2I)(c)(i)條)
依據《城市規劃條例》(下稱「條例」)第16(2C)條及／或17(2A)條(就所接受的進一步資料而言，則需連同第16(2K)(b) 條及／或17(2I)(b)條)，以下附表所載根據條例第16(1) 條及／或17(1)條提出的規劃申請，及／或城市規劃委員會(下稱
「委員會」)依據條例第16(2J)條及／或17(2H)條就申請而接受的進一步資料，現於正常辦公時間內在下列地點供公眾查閱，以及在委員會的網站(http://www.tpb.gov.hk/)瀏覽(如適用) —
(i) 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17樓規劃資料查詢處；以及
(ii) 新界沙田上禾輋路1號沙田政府合署14樓規劃資料查詢處。
 按照條例第16(2F)條及／或17(2D)條(就所接受的進一步資料而言，則需連同第16(2K)(c)條及 ／或17(2I)(c)條)，任何人可就有關申請及／或進一步資料向委員會提出意見。意見須述明該意見所關乎的申請編號。意見須不遲於附表指定
的日期，以專人送遞、郵遞(委員會秘書處：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15樓)、傳真(2877 0245)、電郵(tpbpd@pland.gov.hk)或透過委員會的網站送交委員會秘書。
 按照條例第16(2I)條及／或17(2G)條(就所接受的進一步資料而言，則需連同第16(2K)(c)條及／或17(2I)(c)條)，任何向委員會提出的意見，會於正常辦公時間內在上述地點(i)及(ii)供公眾查閱，直至委員會根據第16(3)條就有關的申請作出
考慮，或根據第17條覆核有關決定為止。委員會考慮申請的暫定會議日期已上載於委員會的網站。
 有關申請的摘要(包括位置圖)，可於上述地點、委員會秘書處，以及委員會的網站瀏覽。有關提交意見的指引和委員會會議的安排，也可於委員會的網站瀏覽。

個人資料的聲明
委員會就每份意見所收到的個人資料會交給委員會秘書及政府部門，以根據條例及相關的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的規定作以下用途：
(a) 處理有關申請，包括公布意見供公眾查閱，同時公布「提意見人」的姓名供公眾查閱；以及
(b) 方便「提意見人」與委員會秘書及政府部門之間進行聯絡。

附表

根據第16條申請規劃許可

申請編號 地點 申請用途／發展 提出意見
的期限

A/NE-
TK/849

大埔龍尾丈量約份第17約
地段第1738號B分段第3
小分段（部分）及第1830
號（部分）和毗連政府土
地

臨時私人花園（為期 3 
年）

2026年1
月30日

A/TM-
LTYY/507

屯門丈量約份第 130 約的
政府土地（前藍地福音學
校）

擬議臨時教育中心(社區
動物教育)及動物寄養所
（為期 3 年）

2026年1
月30日

A/TWW/135 荃灣深井青山公路深井段
33號碧堤半島碧堤坊第五
層(部分)

擬議略為放寬最大非住
用總樓面面積限制，以
作准許的臨時社會福利
設施（為期 5 年）

2026年1
月30日

A/YL-
LFS/593

元 朗 流 浮 山 丈 量 約 份 第
129約多個地段和毗連政
府土地

擬 議 臨 時 公 眾 停 車 場
（貨櫃車除外）連附屬
電 動 車 充 電 裝 置 及 太
陽能板和相關填土工程
（為期 3 年）

2026年1
月30日

A/YL-
TT/760

元朗丈量約份第 119 約地
段第 1600 號餘段

擬議臨時商店及服務行
業 （地產代理）（為期 
3 年）

2026年1
月30日

A/YL-
TYST/1345

元 朗 白 沙 村 丈 量 約 份 第
119約地段第1172號和毗
連政府土地

臨時貨倉存放建築材料
（為期3年）

2026年1
月30日

A/H5/422 灣仔灣仔峽道 7 號樹仁大
學灣仔校址

擬議住宿機構 2026年2
月6日

A/HSK/594 元 朗 錫 降 村 丈 量 約 份 第
125約地段第1028號A分
段第1小分段（部分）及
第1030號D分段

臨 時 商 店 及 服 務 行 業
（地產代理）的規劃許
可續期（為期 3 年）

2026年2
月6日

A/K2/224 九龍油麻地上海街 433 號
興華中心 3 樓

擬議宗教機構（教堂） 2026年2
月6日

A/KC/514 葵涌大連排道83號1樓04
室

教育機構 2026年2
月6日

A/NE-
MKT/58

打鼓嶺丈量約份第 82 約
多個地段和毗連政府土地

擬議臨時物流中心連附
屬設施（為期 3 年）

2026年2
月6日

A/NE-
MUP/228

沙 頭 角 萊 洞 丈 量 約 份 第 
46 約地段第 757 號 B 分
段第 1 小分段餘段

擬 議 臨 時 私 人 停 車 場
（只限私家車）及相關
填土工程（為期 3 年）

2026年2
月6日

A/NE-
MUP/229

沙 頭 角 萊 洞 丈 量 約 份 第 
46 約地段第 760 號 B 分
段餘段（部分）

擬 議 臨 時 私 人 停 車 場
（只限私家車）及相關
填土工程（為期 3 年）

2026年2
月6日

A/NE-
TK/850

大埔黃魚灘丈量約份第26
約多個地段和毗連政府土
地

臨時住宿機構（過渡性
房屋）以及填土和挖土
工 程 的 規 劃 許 可 續 期
（為期 3 年）

2026年2
月6日

A/NE-
TK/851

大埔汀角丈量約份第17約
多個地段

擬議臨時動物寄養所連
附屬設施及相關填土工
程（為期3年）

2026年2
月6日

A/NE-
TK/852

大埔大美督丈量約份第28
約的政府土地

臨 時 商 店 及 服 務 行 業
（售賣小食及出租和存
放與釣魚有關的用具）
的規劃許可續期（為期3
年）

2026年2
月6日

A/NE-
TKL/831

打鼓嶺丈量約份第 84 約
多個地段和毗連政府土地

擬議臨時貨倉（危險品
倉庫除外）及中型貨車
及貨櫃車拖頭／拖架停
車場連附屬設施及相關
填土工程（為期 3 年）

2026年2
月6日

A/NE-
TKLN/119

打鼓嶺北蓮麻坑路丈量約
份第 80 約地段第 70 號 B 
分段第 1 小分段

擬議臨時商店及服務行
業（為期 1 年）

2026年2
月6日

A/TM-
LTYY/508

屯門藍地丈量約份第124
約地段第3067號

臨時私人停車場（貨櫃
車除外）連附屬電動車
充電設施（為期 3 年）

2026年2
月6日

A/YL-
KTN/1203

元朗錦田丈量約份第 109 
約地段第 1363 號餘段
（部分）及第 1371 號

擬議臨時貨倉（危險品
倉庫除外）連附屬設施
及相關的填土工程（為
期 3 年）

2026年2
月6日

A/YL-
KTN/1204

元 朗 牛 潭 尾 丈 量 約 份 第 
104 約地段第 1831 號
（部分）及第 1833 號
（部分）

擬議臨時商店及服務行
業 及 相 關 的 挖 土 工 程
（為期 3 年）

2026年2
月6日

根據第16條申請規劃許可

申請編號 地點 申請用途／發展 提出意見
的期限

A/YL-
LFS/594

元 朗 流 浮 山 丈 量 約 份 第
129約多個地段

擬議臨時露天存放建築
材料及機械連附屬設施
（為期 3 年）

2026年2
月6日

A/YL-
MP/404

元朗米埔丈量約份第 104 
約多個地段

擬議臨時公眾停車場(貨
櫃車除外)和相關的填土
及填塘工程(為期3年)

2026年2
月6日

A/YL-
PH/1099

元朗八鄉粉錦公路丈量約
份第111約的政府土地

擬 議 臨 時 私 人 停 車 場
（貨櫃車除外）及相關
填土工程（為期 3 年）

2026年2
月6日

A/YL-
PH/1101

元朗八鄉下輋丈量約份第
111約多個地段和毗連政
府土地

臨時公眾停車場（貨櫃
車除外）及相關填土工
程（為期 3 年）

2026年2
月6日

A/YL-
PH/1102

元朗八鄉橫台山河瀝背丈
量約份第 111 約地段第 
2743 號（部分）

擬議臨時商店及服務行
業及相關填土工程（為
期 3 年）

2026年2
月6日

A/YL-
PH/1103

元 朗 八 鄉 七 星 崗 丈 量 約
份第110約地段第 395 號
（部分）

擬議臨時商店及服務行
業及相關填土工程（為
期 3 年）

2026年2
月6日

A/YL-
PS/772

元朗屏山蝦尾新村丈量約
份第122約地段第43號G
分段（部分）及第43號餘
段（部分）

臨時食肆（餐廳戶外座
位區）連附屬廚具貯物
處的規劃許可續期（為
期 3 年）

2026年2
月6日

A/YL-
SK/446

元朗石崗中心村丈量約份
第 114 約地段第 1136 號
餘段（部分）

臨時商店及服務行業及
相關填土工程（為期 5 
年）

2026年2
月6日

A/YL-
TT/762

元朗大棠黃泥墩村丈量約
份第117約地段第1109號
餘段

擬議臨時商店及服務行
業（便利店）（為期 3 
年）

2026年2
月6日

A/YL-
TT/763

元朗大棠丈量約份第 118 
約地段第 2309 號A分段 
（部分）

擬議臨時康體文娛場所
（休閒農場）連附屬設
施及相關填土工程（為
期 5 年）

2026年2
月6日

A/YL-
TT/764

元朗大棠丈量約份第 118 
約地段第 2309 號B分段 
（部分）及第 2309 號C
分段

擬議臨時康體文娛場所
（休閒農場）連附屬設
施及相關填土工程（為
期 5 年）

2026年2
月6日

A/YL-
TT/765

元朗大棠丈量約份第 118 
約地段第 2309 號餘段

擬議臨時康體文娛場所
（休閒農場）連附屬設
施及相關填土工程（為
期 5 年）

2026年2
月6日

A/FSS/304 上 水 吳 屋 村 丈 量 約 份 第 
91 約的政府土地

擬議屋宇（新界豁免管
制屋宇 - 小型屋宇）

2026年2
月13日

A/K22/47 九龍馬頭角新碼頭街3-5
號

擬議分層住宅及准許的
商店及服務行業和食肆
用途

2026年2
月13日

A/K4/80 深水埗大埔道292號前北
九龍裁判法院地下至五樓
（部分）

擬議娛樂場所、食肆及
商店及服務行業

2026年2
月13日

A/NE-
STK/31

沙頭角丈量約份第41約地
段第338號

擬 議 商 店 及 服 務 行 業
（ 地 產 代 理 及 裝 修 工
程）

2026年2
月13日

A/NE-
TKP/2

西貢北北潭凹丈量約份第
255約的政府土地

擬議臨時私人花園（為
期 3 年）

2026年2
月13日

A/YL-
HTF/1206

元朗廈村丈量約份第128
約多個地段

擬議臨時新車交付前檢
驗中心及附屬露天存放
全新車輛連附屬設施作
零件儲存及地盤辦公室
（為期 3 年）

2026年2
月13日

A/YL-
KTS/1114

元 朗 錦 田 南 丈 量 約 份 第 
106 約地段第 1165 號
（部分）

擬議臨時動物寄養所連
附屬設施及相關的填土
工程（為期5年）

2026年2
月13日

A/YL-
MP/405

元朗米埔丈量約份第104
約地段第3278號餘段

臨時汽車修理工場連附
屬 辦 公 室 及 儲 物 用 途
（為期 3 年）

2026年2
月13日

A/YL-
PH/1104

元朗八鄉丈量約份第 110 
約地段第 469 號 A 分段
餘段（部分）及第 469號 
B 分段餘段（部分）和毗
連政府土地

臨時存放建築材料連附
屬設施及相關填土工程
（為期 3 年）

2026年2
月13日

A/YL-
SK/445

元朗石崗丈量約份第 114 
約多個地段

臨 時 物 流 中 心 及 工 場
（為期 3 年）

2026年2
月13日

A/YL-
TYST/1346

元朗灰沙圍南路丈量約份
第121約地段第388號餘段
和毗連政府土地

臨 時 商 店 及 服 務 行 業
（ 便 利 店 ） （ 為 期  3 
年）

2026年2
月13日

根據第16條申請規劃許可 — 提交進一步資料

申請編號 地點 申請用途／發
展 進一步資料 提出意見

的期限
A/H7/189 黃泥涌加路連

山道88 號(內
地 段 第 9 0 4 1 
號(部分))

擬 議 康 體 文 娛
場所(體育及康
樂中心)

回應部門意見，並附
上經修訂的污水影響
評估、經修訂的排水
影響評估、經修訂的
空氣流通評估、經修
訂的空氣質素影響評
估報告、視覺影響評
估的替換頁及規劃綱
領的替換頁。

2026年1
月30日

A/NE-
TKLN/111

打鼓嶺北丈量
約份第 78 約
地段第 389 號
餘段、第 395 
號 A 分段、第 
395 號餘段、
第 396 號 A 
分段、第 396 
號 餘 段 及 第 
398 號餘段

臨 時 公 眾 停 車
場 （ 只 限 私 家
車 ） 及 相 關 填
土工程（為期 3 
年）

回應部門意見，並提
交 土 力 規 劃 檢 討 報
告、交通評估、行車
路線分析圖、經修訂
的平面圖及申請表格
的替換頁。

2026年1
月30日

A/SK-
PK/312

西貢企壁山丈
量約份第219
約地段第111
號

擬 議 臨 時 私 人
花 園 及 相 關 填
土 及 挖 土 工 程
（為期 3 年）

回應部門意見並提交
排水影響評估、樹木
調查及岩土工程規劃
檢討報告。

2026年1
月30日

A/YL-
KTS/1084

元朗錦田丈量
約份第113約
多個地段

擬 議 臨 時 貨 倉
（ 危 險 品 倉 庫
除 外 ） 連 附 屬
辦 公 室 及 相
關 的 填 土 工 程
（為期 3 年）

回應部門意見，並附
上 經 修 訂 的 排 水 建
議。

2026年1
月30日

A/NE-
MKT/54

打鼓嶺丈量約
份第82約地段
第1號餘段及
第2號餘段和
毗連政府土地

擬 議 臨 時 露 天
存 放 建 築 材 料
和 建 築 機 械 連
附 屬 設 施 （ 為
期 3 年）

回應部門意見，樹木
保育及園境計劃書及
經修訂的布局設計圖
和行車路線分析。

2026年2
月6日

A/YL-
KTS/1084

元朗錦田丈量
約份第113約
多個地段

擬 議 臨 時 貨 倉
（ 危 險 品 倉 庫
除 外 ） 連 附 屬
辦 公 室 及 相
關 的 填 土 工 程
（為期 3 年）

回應部門意見，並附
上 經 修 訂 的 排 水 建
議。

2026年2
月6日

A/NE-
FTA/264

上水缸瓦甫丈
量約份第87約
多個地段和毗
連政府土地

擬 議 臨 時 貨 倉
（ 危 險 品 倉 庫
除 外 ） 及 露 天
存 放 建 築 物
料 、 機 械 連 附
屬 設 施 及 相 關
填 土 工 程 （ 為
期 3 年）

回應部門意見，並提
交經修訂的排水影響
評估。

2026年2
月13日

A/YL-
KTS/1095

元朗錦田南馬
鞍崗丈量約份
第 113 約地段
第 314 號餘段
（部分）及第 
331 號餘段

擬 議 臨 時 商 店
及 服 務 行 業
（ 五 金 雜 貨 及
建 築 材 料 零 售
店 ） （ 為 期  3 
年）

澄清有關申請的的營
運細節，並提交經修
訂的排水建議。

2026年2
月13日

A/YL-
KTS/1108

元朗錦田南丈
量約份第106
約地段第1229
號（部分）及
第1367號餘段
（部分）和毗
連政府土地

擬 議 臨 時 貨 倉
（ 危 險 品 倉 庫
除 外 ） 連 附 屬
設 施 及 相 關 填
土工程（為期 3 
年）

回應部門意見，並附
上排水建議、佈局設
計圖以及申請表格和
規劃綱領的替換頁。

2026年2
月13日

根據第17條申請覆核 

申請編號 地點 申請覆核的事項 提出意見的期
限

A/NE-
LYT/862

粉嶺軍地村丈量約
份 第 8 3 約 地 段 第
691號D分段

拒絕擬議屋宇（新界豁免管制
屋宇-小型屋宇）的申請

2026年2月6
日

A/NE-
LYT/863

粉嶺軍地村丈量約
份 第 8 3 約 地 段 第
691號E分段

拒絕擬議屋宇（新界豁免管制
屋宇-小型屋宇）的申請

2026年2月6
日

A/SK-
TMT/84

西貢浪徑丈量約份
第 216 約多個地
段

拒絕擬議康體文娛場所（高爾
夫球推桿場）連附屬設施及相
關填土及挖土工程的申請

2026年2月6
日

城市規劃委員會
2026年1月23日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E-PAI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Yip Lai Kam 
Camp of WS16, Unit J & L, 2/F., Kaiser Estate 
Phase 2, 51 Man Yue Street, Hung Hom, 
Kowloon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E-PAI situated at SHOP NOS. L4-
20-21, LEVEL 4, APM MILLENNIUM CITY 5, 
418 KWUN TONG ROAD, KOWLOON.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th Floor, 
Pei Ho Street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333 Ki Lung Street, Sham Shui Po, Kowloon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 23rd January 2026

申請酒牌續期公告
一 杯

現特通告：葉麗金其地址為九龍紅磡民裕街
51號凱旋工商中心第二期2樓J&L室WS16，
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九龍觀塘道418號創紀
之城第5期APM第4層L4-20-21號舖 一杯的
酒牌續期。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此公
告刊登之日起十四天內，將已簽署及申明
理由之反對書，寄交九龍深水埗基隆街333
號北河街市政大廈4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26年1月23日

SHOP NOS. L4-20-21, LEVEL 4, APM 
MILLENNIUM CITY 5, 418 KWUN TONG 
ROAD, KOWLOON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SUSHI RAKU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CHENG Chung-ting 
of Shop No. 18, G/F & Units 109-110, 1/F, Yip 
Fung Building, 12-18 D'Aguilar Street, Central, 
H.K.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SUSHI 
RAKU situated at Shop No. 18, G/F & Units 109-
110, 1/F, Yip Fung Building, 12-18 D'Aguilar 
Street, Central, H.K.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8th Floor, 
Lockhart Road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22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 23rd January 2026

申請酒牌續期公告
鮨 樂

現特通告：鄭仲廷其地址為香港中環德己
立街12-18D號業豐大廈1樓109-110號室
及地下18號舖，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香港
中環德己立街12-18D號業豐大廈1樓109-
110號室及地下18號舖鮨樂的酒牌續期。
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此公告刊登之日
起十四天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
書，寄交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25號駱克道市
政大廈8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26年1月23日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SUSHI RAKU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CHIU Yuen-ching 
Jasmine of SHOP NOS 137-139, 1/F, SUN 
HUNG KAI CENTRE, 30 HARBOUR ROAD, 
WAN CHAI, HONG KONG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SUSHI RAKU situated 
at SHOP NOS 137-139, 1/F, SUN HUNG KAI 
CENTRE, 30 HARBOUR ROAD, WAN CHAI, 
HONG KONG.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8th Floor, 
Lockhart Road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22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 23rd January 2026

申請酒牌續期公告
鮨 樂

現特通告：招婉貞其地址為香港灣仔
港灣道30號新鴻基中心1樓137-139
號舖，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香港灣仔
港灣道30號新鴻基中心1樓137-139
號舖鮨樂的酒牌續期。凡反對是項申
請者，請於此公告刊登之日起十四天
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
寄交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25號駱克道
市政大廈8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26年1月23日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BAR IWE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CHAN, Wing 
Tsang of Shop C, G/F, 49 Graham St., 
Central, H.K.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BAR IWE situated at 
Shop C, G/F, 49 Graham St., Central, H.K.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8th Floor, 
Lockhart Road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22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 23rd January 2026

申請酒牌續期公告
BAR IWE

現特通告：陳永錚其地址為香港中環
嘉咸街49號地下C舖，現向酒牌局申
請位於香港中環嘉咸街49號地下C舖
BAR IWE的酒牌續期。凡反對是項申
請者，請於此公告刊登之日起十四天
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
寄交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25號駱克道
市政大廈8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26年1月23日

關於趙善景遺囑的查詢
姓名：趙善景 (英文：CHIU, SIU KING，簡體
字：趙善景)，性別：男
香港身份證號碼：XXXX692(5)
死亡日期：2024年02月02日
如任何人士曾為上述死亡人士趙善景立下遺
囑或存有趙善景的遺囑、遺囑修正或其他遺
囑文件正本或複印本，請於今日起1個月內，
聯絡及知會鄧兆駒律師事務所，地址：香港
九龍旺角彌敦道639號雅蘭中心辦公樓一期
16樓1605，聯絡人：鄧兆駒律師及本行職員
謝小姐，電話：852-25992699，檔案編號：
ET/A26552/26/AN。
日期：2026年01月23日

關於趙汝章遺囑的查詢
姓名：趙汝章 (英文：CHIU YU CHEUNG，
簡體字：趙汝章)，性別：男
香港身份證號碼：XXXX909(8)
死亡日期：2020年09月03日
如任何人士曾為上述死亡人士趙汝章立下遺
囑或存有趙汝章的遺囑、遺囑修正或其他遺
囑文件正本或複印本，請於今日起1個月內，
聯絡及知會鄧兆駒律師事務所，地址：香港
九龍旺角彌敦道639號雅蘭中心辦公樓一期
16樓1605，聯絡人：鄧兆駒律師及本行職員
謝小姐，電話：852-25992699，檔案編號：
ET/A26552/26/AN。
日期：2026年01月23日

關於趙善景遺囑的查詢
姓名：趙善景 (英文：CHIU, SIU KING，簡體
字：趙善景)，性別：男
香港身份證號碼：XXXX692(5)
死亡日期：2024年02月02日
如任何人士曾為上述死亡人士趙善景立下遺
囑或存有趙善景的遺囑、遺囑修正或其他遺
囑文件正本或複印本，請於今日起1個月內，
聯絡及知會鄧兆駒律師事務所，地址：香港
九龍旺角彌敦道639號雅蘭中心辦公樓一期
16樓1605，聯絡人：鄧兆駒律師及本行職員
謝小姐，電話：852-25992699，檔案編號：
ET/A26552/26/AN。
日期：2026年01月23日

關於趙汝章遺囑的查詢
姓名：趙汝章 (英文：CHIU YU CHEUNG，
簡體字：趙汝章)，性別：男
香港身份證號碼：XXXX909(8)
死亡日期：2020年09月03日
如任何人士曾為上述死亡人士趙汝章立下遺
囑或存有趙汝章的遺囑、遺囑修正或其他遺
囑文件正本或複印本，請於今日起1個月內，
聯絡及知會鄧兆駒律師事務所，地址：香港
九龍旺角彌敦道639號雅蘭中心辦公樓一期
16樓1605，聯絡人：鄧兆駒律師及本行職員
謝小姐，電話：852-25992699，檔案編號：
ET/A26552/26/AN。
日期：2026年01月23日

申請新酒牌公告
Cooley Oysters

現特通告：潘啟駿其地址為香港銅
鑼灣軒尼詩道500號希慎廣場地庫二
樓B218鋪，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香
港銅鑼灣軒尼詩道500號希慎廣場地
庫二樓B218鋪Cooley Oysters的新酒
牌。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此公
告刊登之日起十四天內，將已簽署
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香港灣
仔軒尼詩道225號駱克道市政大廈8
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26年1月23日

申請新酒牌公告
一茶一味

現特通告：劉永祥其地址為新界沙
田火炭第 176丈量約份第 800號地
段火炭村60號地下(主要部份)，現
向酒牌局申請位於新界沙田火炭第
176 丈量約份第 800 號地段火炭村
60號地下(主要部份)一茶一味的新
酒牌。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此
公告刊登之日起十四天內，將已簽
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新界
大埔鄉事會街 8 號大埔綜合大樓 4
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 2026年1月23日

有關規劃許可申請的通知
現特通知新界元朗丈量約份第127約地段第147號、第148
號P分段、第148號Q分段、第148號R分段、第148號S
分段、第148號T分段、第148號U分段、第148號V分
段、第148號W分段、第148號X分段、第148號Y分
段、第148號Z分段、第148號AA分段、第148號AB分
段、第148號AC分段、第148號AD分段、第148號AE分
段、第148號AF分段、第148號餘段及第150號（部分）
的擁有人，本人計劃根據《城市規劃條例》第16條，於上
述地段申請規劃許可，作「擬議臨時公眾停車場（貨櫃車
除外）連附屬電動車充電設施及相關填土工程」（為期5
年）。

鄧偉堂
2026年1月23日

有關規劃許可申請的通知
現特通知新界元朗丈量約份第127約地段第147號、第148
號P分段、第148號Q分段、第148號R分段、第148號S
分段、第148號T分段、第148號U分段、第148號V分
段、第148號W分段、第148號X分段、第148號Y分
段、第148號Z分段、第148號AA分段、第148號AB分
段、第148號AC分段、第148號AD分段、第148號AE分
段、第148號AF分段、第148號餘段及第150號（部分）
的擁有人，本人計劃根據《城市規劃條例》第16條，於上
述地段申請規劃許可，作「擬議臨時公眾停車場（貨櫃車
除外）連附屬電動車充電設施及相關填土工程」（為期5
年）。

鄧偉堂
2026年1月23日

聲 明
脫離母子關係

本人張玉霞在此聲明與
鄧國樑脫離母子關係，此
後鄧國樑在外一切轇轕均
與本人無關。

張玉霞
二零二六年一月廿三日

聲 明
脫離母子關係

本人張玉霞在此聲明與
鄧國樑脫離母子關係，此
後鄧國樑在外一切轇轕均
與本人無關。

張玉霞
二零二六年一月廿三日

B6 廣 告
20262026年年11月月2323日日（（星期五星期五））

2026年1月23日（星期五）

2026年1月23日（星期五）


